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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私人大廈業主有責任管理和維修他們

的物業。我們的目標是協助業主自行管理

大廈。我們採取三方面的途徑： (一 )透過

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，就業主立案法團

的成立和運作提供法律綱領； (二 )向業主

立案法團提供意見，並確保本小冊子載述

的服務便於使用；以及 (三 )為業主立案法

團的成員提供訓練。

我們近期加強了服務，民政事務總署

已於本年六月設立一個新的「大廈管理科」，負責統籌將會

在 18區成立的「地區大廈管理聯絡小組」，而這些聯絡小組

會主動向業主提供大廈管理的意見。我們已設立了 3個「大

廈管理資源中心」，新近成立的一個中心位於荃灣。

我們會繼續協助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。要妥善管理大

廈，業主的熱誠和主動性是不可缺少的。業主應積極參與管

理自己的大廈，為自己締造一個更舒適安全的居住環境。

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一百三十號修頓中心三十一樓
傳真號碼： 2591 6002  電子郵件： hab1@hab.gcn.gov.hk

網址： http://www.info.gov.hk/ha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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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廈管理

施政方針

及

主要工作範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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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施政方針，是向大廈業主和住客提供翔實的意見，

使他們更有能力管理大廈，履行他們在大廈管理、維修和安

全方面的責任；此外，我們藉 推行各項法定的發牌制度，

確保某類處所安全。

總體目標

就落實這項施政方針，我們訂定本年度的目標是︰

l 在二零零二年成立 280個業主立案法團

l 把所接獲有關大廈管理和安全的投訴一一加以處理

l 與屋宇署緊密合作，以協助改善有管理和維修問題

的大廈

l 繼續為旅館、床位寓所和會社實施法定的簽發牌照

或合格證明書制度，以規管這類處所的消防和樓宇

安全﹔以及制定方便營商的措施，以期簡化簽發牌

照或證明書的程序

工作進度

在二零零零年，我們承諾會在二零零一年成立 260個業主

立案法團、處理 1 500 宗有關大廈管理和安全的投訴，以及比

上一年多簽發或續發 2%的旅館、床位寓所牌照和會社合格證

明書。這些目標大部分已經達成。在二零零一年上半年，我

們成立了 124個業主立案法團；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，

我們分別接獲 529宗及 30 000宗有關大廈管理和安全問題的投

大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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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及查詢，我們相信投訴數字比預期少及查詢數字的增加

(二零零零年有 22 000宗查詢 )的原因，可能反映市民普遍滿意

我們處理查詢的工作。

我們亦在 5個主要工作範疇取得了下列成效。

1 確定大廈管理方面的需求，並檢討服務供應

情況

在二零零零年，我們建議採用下列成效指標來衡量這個

範疇的工作進度︰

l 新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數目的增幅

l 我們曾協助的有嚴重管理問題的大廈數目

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期間，我們協助成

立了 124個業主立案法團，約相當於我們承諾在二零零一

年成立 260個業主立案法團的目標的半數，我們有信心可

達到所訂下的目標。至於承諾為 10 幢有嚴重管理問題的

大廈提供協助，我們亦已達到目標。

2 使市民認識到大廈管理的重要性

在二零零零年，我們建議採用下列成效指標來衡量這個

範疇的工作進度︰

l 舉辦教育、宣傳和其他活動的數目

l 參與這些推廣活動的人數

l 所設立的大廈管理資源中心的數目

l 大廈管理資源中心的造訪人數、向中心提出查詢的

次數，以及約見專業團體當值人員免費取得初步專

業意見的次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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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已達到所承諾的大多數目標。民政事務總署舉辦的

85項活動深受市民歡迎，參加人數約有 13 000人。我們會

繼續舉辦同類活動。第三個大廈管理資源中心已在二零

零一年六月 用。現有的 3個資源中心接待 13 200名訪客

及處理 8 400宗查詢，工作量已超越二零零零年所訂下的

工作目標。在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

十日期間，約見專業團體的次數是 128次。今年的目標是

330次，約見次數較預期少大約 22%。巿民約見專業團體

的需求減少令我們覺得鼓舞，因為我們相信這是查詢個

案處理得當的成果。事實上，我們所接獲的查詢個案已

由二零零零年的 22 000宗激增至二零零一年超過 30 000宗。

3 協助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，並提供跟進服務

在二零零零年，我們建議採用下列成效指標來衡量這個

範疇的工作進度︰

l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數目

l 新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數目的增幅

l 就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索取資料或要求協助的個案數

目

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期間，我們協助成

立的業主立案法團為 124個，約相當於目標數字的一半。

在二零零一年下半年，我們預期可成立 136個業主立案法

團。我們將可超越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工作目標。此外，

我們處理了 1 600宗有關就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索取資料或

要求協助的個案，與去年同期的個案數字相比，有一成

的增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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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確定「目標」大廈，並統籌有關的改善工作

在二零零零年，我們建議採用下列成效指標來衡量這個

範疇的工作進度︰

l 「 目 標 」大 廈 的 數 目

l 已修妥的「目標」大廈數目

我們已達到目標，把 150幢大廈列入屋宇署屋宇維修統籌

計劃下的「目標」大廈名單。在該 150幢大廈當中，有

70幢正進行維修工程，另有 9幢的維修工程會在稍後展開。

我們會繼續協助屋宇署改善這些大廈的情況，以期將之

從「目標」大廈名單上剔除。自大廈管理統籌委員會在

一九八五年推行「目標」大廈名單計劃以來，我們從名

單上剔除了共 581幢大廈，其中包括去年所剔除的 11幢。

5 規管旅館、會社和床位寓所的安全事宜

在二零零零年，我們建議採用下列成效指標來衡量這個

範疇的工作進度︰

l 根據《旅館業條例》和《床位寓所條例》簽發牌

照的數目，以及根據《會社 (房產安全 )條例》簽發

合格證明書的數目

l 因政府實施《床位寓所條例》而須遷出床位寓所的

住客另獲安排居所的比率

我們在這個範疇的整體工作表現令人滿意。在二零零零

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，  我們共簽

發了 133 張新牌照以及 1 383張續發的牌照和合格證明書，

新簽發和續發的牌照和合格證明書合共為 1 516張，數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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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去年同期增加了 1.7%。我們本 利便營商的精神，推

行了多項措施，從而取得了種種成效，例如大幅縮短了

處理旅館牌照平均所需的時間。

此外，位於高街的單身人士宿舍－－高華閣即將落成 用。

這座宿舍的設立，引證了政府決心確保沒有床位寓所住

客會因政府實施法定的床位寓所發牌制度而無家可歸。

目前，我們的單身人士宿舍計劃約有 630個宿位，連同高

華閣在內，所提供的宿位將增至 810個，足以安置受影響

的住客。

以上各主要工作範疇內已公布的措施，其進度列載於本

報告內的「詳盡工作進度」部分。

展望未來

為實現總體目標，我們將在來年按各主要工作範疇落實

以下措施和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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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香港約有半數人口居住在私人多層大廈，其中有些大廈

缺乏適當管理和維修，以致破舊不堪，安全也成問題。社會

人士期望政府加緊改善情況，以及協助業主和住客自行改善

大廈的管理和安全。為達到這個目的，我們與其他決策局、

部門以及專業團體和社區領袖通力合作，共同確定這方面的

需要、檢討服務質素，以及衡量市民目前和日後對有關服務

的需求。

為此，我們提出修訂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(第 344章 )，而

各項法例修訂亦已在二零零零年六月獲立法會通過，並由同

年八月一日起實施。新訂的條文方便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、

訂立大廈管理工作守則，以及在有需要時讓政府有權頒令，

為有嚴重管理問題的大廈委任建築物管理代理人。我們已成

立督導小組，負責計劃、統籌和監察修訂條文的實施情況。

在二零零零年九月至二零零一年五月期間，督導小組已召開

了 4次會議，而有關的修訂條文亦已實施，至今沒有遇到重大

問題。

由二零零一年六月起，民政事務總署已設立新科別，負

責計劃和統籌大廈管理事宜。該科別會在二零零一年年底之

前增加人手，其中包括法律和測量專業人員。

確定大廈管理方面的需求，並檢討服務

供應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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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會按下列成效指標來衡量這個範疇的工作進度︰

l 新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數目的增幅。我們的目標是

增加業主立案法團的數目，使之較去年多 7%。這個

目標稍低於往年，原因是業主立案法團數目的增長

率自一九九七年起有下降的趨勢，這個趨勢可能是

因新大廈落成入伙的速度放緩所致。

我們會落實下列措施和目標，以期在這個工作範疇取得

成效︰

措施 * 目標

繼續監察《 2000年建築物管
理 (修訂 )條例》的執行情況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在持續進行的基礎上，通過

跨部門督導小組計劃、統籌

和監察有關部門的工作，同

時研究可否進一步改善條

例，以協助業主和業主立案

法團進行大廈管理工作

* 括號內為推行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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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一直以來，我們通過教育、宣傳和行政措施，使市民認

識到大廈管理的重要性。

我們定期在各區舉辦有關大廈管理的訓練課程、講座、

研討會和展覽會，以及舉行火警演習，藉此向業主和住客灌

輸有關的知識。我們並製作各類宣傳資料，例如單張、小冊

子、在電視和電台播放的政府宣傳短片或聲帶、教育錄影帶

等。

現時全港共有 3個大廈管理資源中心 (資源中心 )，九龍、

港島和新界區各一。這 3個中心為大廈業主、住客、業主立案

法團、互助委員會和管理團體提供資料、服務和意見，從而

協助他們提升大廈的管理、安全和維修水平。

我們會按下列成效指標來衡量這個範疇的工作進度︰

l 舉辦教育、宣傳和其他活動的數目。我們的目標，

是在二零零二年舉辦 100項活動。

l 參與這些推廣活動的人數。我們的目標，是比去年

吸引更多參加者。我們預期在二零零二年約有 15 000

人參加這些活動。

l 資源中心的造訪人數、向中心提出查詢的次數，以

及約見專業團體當值人員的次數。我們的目標，是

在二零零二年接待 16 000名訪客、處理 10 000 宗查詢，

以及安排 200次約見。

使市民認識到大廈管理的重要性



10

措施 目標

我們會落實下列措施及目標，以期在這個工作範疇取得

成效︰

舉辦首個關於私人大廈管理

的區域會議，邀請鄰近國家

和地區的專業人士出席，與

參加者交流經驗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在二零零二年七月舉辦這個

會議

舉辦課程，向業主立案法團

管理委員會成員提供專門的

大廈管理知識，例如審計／

會計程序、會議程序、大廈

管理、人際關係等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在二零零二年年底或之前舉

辦至少 30 個這類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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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港約有 42 000幢私人樓宇。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，

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大廈為數約 12 000幢，法團數目為 6 464

個。我們計劃採取更主動的措施，鼓勵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

團或其他形式的業主組織，以管理和維修其物業的公用地方。

民政事務總署人員會逐一探訪轄下地區的私人樓宇，確定哪

些樓宇可以成立業主立案法團。他們會協助業主成立業主立

案法團，並向業主介紹良好的大廈管理方式。民政事務總署

人員亦會應邀出席現有業主立案法團的業主大會，以及其他

有關會議。他們也會協助調解業主之間的糾紛。

我們會按下列成效指標來衡量這個範疇的工作進度︰

l 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數目。我們的目標，是在二零

零二年成立 280個業主立案法團。

l 新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數目的增幅。我們的目標，

是使新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數目比去年增加 7%。

l 就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索取資料或要求協助的個案數

目。我們的目標，是處理所有在年內接獲的索取資

料個案。

3 協助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，並提供跟

進服務



12

我們會落實下列措施及目標，以期在這個工作範疇取得

成效︰

措施 目標

繼續加強民政事務處職員向

業主立案法團和其他大廈管

理團體解答提問和解決問題

的能力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在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，為

民政事務總署職員舉辦至少

5個訓練課程／工作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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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大廈的管理和安全問題特別嚴重，所牽涉的範圍亦

很廣泛。要解決問題，最佳辦法是以統籌得當的方式改善大

廈的管理。自一九八五年以來，我們已在本港 15個地區成立

大廈管理統籌小組，專責找出在管理和安全方面有嚴重問題

的大廈，同時負責統籌工作，協助業主作出改善。

我們聯同屋宇署制定了一套修訂準則，用以確定「目標」

大廈，以便統籌有關行動和加快改善這類大廈的情況。由二

零零一年六月起，我們已在全港 18 區的其中 5 區設立地區大

廈管理聯絡小組，以取代大廈管理統籌小組。我們會在二零

零一年年底或之前在其餘 13 區設立這類聯絡小組。

我們會按下列成效指標衡量這個範疇的工作進度︰

l 進行改善的大廈數目。我們的目標，是在二零零二

年協助 100幢「目標」大廈的業主進行改善大廈工

程。

4 確定「目標」大廈，並統籌有關的改善

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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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館、會社和床位寓所的住客均有權要求在消防和樓宇

安全方面獲得保障。因此，我們會繼續通過實施《旅館業條

例》、《會社 (房產安全 )條例》和《床位寓所條例》，規

管這些處所的樓宇和消防安全。

由一九九八年七月起，上述各類處所均須領有牌照或合

格證明書。我們會確保所有這類處所均符合法定規格，並為

符合法定安全標準的處所簽發或續發牌照或合格證明書。此

外，我們推行了多項利便營商的措施，並取得各種成效，例

如大大縮短處理旅館牌照申請平均所需的時間。

我們會按下列成效指標衡量這個範疇的工作進度︰

l 根據《旅館業條例》和《床位寓所條例》發出牌

照的數目，以及根據《會社 (房產安全 )條例》發出

合格證明書的數目。我們的目標，是在二零零二年

發出 1 500至 1 600張牌照和合格證明書。

l 因政府實施《床位寓所條例》而要遷出床位寓所的

住客另獲安排居所的比率。我們的目標，是為所有

須遷出的住客另覓居所。

5 規管旅館、會社和床位寓所的安全事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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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會落實下列措施及目標，以期在這個工作範疇取得

成效︰

措施 目標

設法進一步縮短有關根據

《會社 (房產安全 )條例》提
出的合格證明書申請的處理

時間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監察在二零零一年三月所訂

服務承諾的執行情況，以及

評估可否進一步縮短處理時
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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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

大廈管理

詳盡工作進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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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，我們採取了多項措施，藉以在這個工作範疇取得

成效，詳情如下：

1 確定大廈管理方面的需求，並檢討服務

供應情況

措施 * 目標 # 目前情況 +

在民政事務總署

內成立一個新科

別，負責統籌大

廈管理事宜，以

及向公眾提供有

關大廈管理的全

面服務和意見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在二零零一年年

中之前成立新科

別

(二零零零年 )

新科別已於二零零

一年六月成立，預

期會在二零零一年

年底或之前增加人

手，包括法律和測

量專業人員。

(如期進行的項目 )

實施《 2000 年建
築物管理 (修訂 )條
例 》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l 成立跨部門督

導小組，負責

計劃、統籌和

監察有關部門

為實施《 20 00
年建築物管理

(修訂 ) 條例》
而進行的工

作，以期在大

廈管理和預防

性維修方面取

得更佳成效

l 這是一個持續進

行的項目。在二

零零零年九月至

二零零一年五月

期間，督導小組

已舉行 4次會議。

(如期進行的項目 )

* 括號內為推行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

# 括號內為訂定該目標的年份

+ 括號內為落實該目標的進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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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目標 目前情況

l 在二零零一年

年底或之前，

協助 10幢有嚴
重管理問題的

大廈委出管理

委員會或建築

物管理代理人

(二零零零年 )

l 我們已為有關大

廈的業主提供協

助。

(已完成的項目 )

建立一個有關全

港私人大廈 (包括
住宅、商業、工

業大廈 )的中央電
腦資料庫，為市

民提供各區大廈

的資料，例如大

廈類別、層數、

單位數目、管理

組織等。這些資

料可供屋宇署和

其他有關部門共

用，或成為這些

部門所存的大廈

電腦資料的一部

分

(民政事務總署／
屋宇署 )

在二零零二年三

月或之前完成建

立資料庫

(二零零零年 )

我們會在短期內蒐

集有關資料，以建

立資料庫。

(如期進行的項目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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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數年，我們採取了多項措施，藉以在這個工作範疇

取得成效，詳情如下：

2 使市民認識到大廈管理的重要性

措施 目標 目前情況

在互聯網設立有

關大廈管理的專

題網頁，提供最

新和更豐富的大

廈管理資料、布

告板服務等，供

市民隨時參考和

使用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在二零零一年年

底或之前推出網

頁

(二零零零年 )

我們已覓得有關的

各類資料，供設立

網頁之用。

(如期進行的項目 )

舉辦課程，向業

主立案法團管理

委員會成員提供

專門的大廈管理

知識，例如審

計／會計程序、

會議程序、大廈

維修等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在二零零一年年

底或之前舉辦至

少 30個有關課程

(二零零零年 )

我們已舉辦了 30個
課程。

(已完成的項目 )

增設兩個大廈管

理資源中心 (港島
和新界各一 )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在一九九九至二

零零零年度設立

這兩個中心

(一九九八年 )

位於港島的中心已

於二零零零年一月

用，而位於新界

的中心則於二零零

一年六月 用。

(已完成的項目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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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，我們採取了下列措施，藉以在這個工作範疇取得

成效，詳情如下：

3 協助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，並提供跟

進服務

措施 目標 目前情況

加強民政事務處

職員向業主立案

法團和其他大廈

管理團體解答提

問和解決問題的

能力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l 檢討目前負責

成立業主立案

法團和其他大

廈管理團體以

及提供有關服

務的人手編

制，以期在二

零零一年六月

之前制定新架

構

l 檢討工作已經完

成，而新架構亦

已由二零零一年

六月起實施。

l 在二零零一年

年底或之前舉

辦至少 5個員
工訓練課程

(二零零零年 )

l 我們已舉辦了 5個
課程。

(已完成的項目 )



22

去年，我們採取了多項措施，藉以在這個工作範疇取得

成效，詳情如下：

4 確定「目標」大廈，並統籌有關的改善

工作

措施 目標 目前情況

設立地區大廈管

理聯絡小組，以

取代現有的大廈

管理統籌小組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在二零零一年年

底或之前，設立

18個地區大廈管
理聯絡小組，以

取代現有的 15個
大廈管理統籌小

組

(二零零零年 )

截至二零零一年六

月，我們已設立了

5個地區大廈管理聯
絡小組，其餘 13個
會於二零零一年年

底或之前設立。

(如期進行的項目 )

聯同屋宇署重新

界定「目標大

廈」，並就處理

這類大廈設立新

機制，以加快改

善大廈的安全和

維修

(屋宇署／民政事
務總署 )

在二零零一年年

初或之前，訂立

修訂準則和設立

新機制

(二零零零年 )

已於二零零零年年

底訂立修訂準則和

設立新機制。

(已完成的項目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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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目標 目前情況

協助屋宇署推行

屋宇維修統籌計

劃，以處理一些

危及生命安全的

大廈

(屋宇署／民政事
務總署 )

協助屋宇署達致

目標，在二零零

一年把 150 幢
「 目 標 」大 廈 修

妥

(二零零零年 )

截至二零零一年八

月底，在 150幢
「 目 標 」大 廈 當

中，有 70幢正在維
修，另有 9幢快將進
行維修。我們會繼

續協助屋宇署改善

「 目 標 」大 廈 的 情

況，務求把這些大

廈修妥。

(如期進行的項目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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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，我們採取了多項措施，藉以在這個工作範疇取得

成效，詳情如下：

5 規管旅館、會社和床位寓所的安全事宜

措施 目標 目前情況

在《旅館業條

例》下制定附屬

法例，以便當局

可以簽發有效期

長達 7年的牌照予
合資格的處所

(民政事務局／民
政事務總署 )

就《旅館業條

例》內的新牌照

收費建議諮詢業

內團體，如適當

的話，會在二零

零零至零一年度

立法會期內提交

規例修訂建議

(二零零零年 )

我們已諮詢業內團

體，並得到他們的

支持。有關的規例

修訂建議已在二零

零零至零一年度會

期內提交立法會民

政事務委員會，以

期在二零零一至零

二年度會期內提交

立法會審議。

(進度較預期慢的項
目 )

設法縮短有關根

據《旅館業條

例》提出的旅館

牌照申請的處理

時間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在二零零一年三

月或之前，就處

理旅館牌照的申

請事宜制定服務

承諾

(二零零零年 )

已制定有關的服務

承諾。

(已完成的項目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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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目標 目前情況

確保「單身人士

宿舍計劃」籌劃

得宜，並且充分

發揮成效

(民政事務總署 )

在二零零一年年

底或之前，探討

和評估各項推

廣、改進和精簡

「單身人士宿舍

計劃」的方法

(二零零零年 )

我們已放寬入住單

身人士宿舍的條

件，並會繼續進行

檢討。

(如期進行的項目 )


